
「特殊需要信託」可行性研究工作小組  

特殊需要信託的初步框架  

 

 

目的  

 

 本文件旨在介紹擬議成立的「特殊需要信託」的框架

的初步構思。  

 

 

背景  

 

2. 一些家長表示，雖然他們擁有財政能力支付其有特殊

需要的子女的長遠生活需要，但由於其子女缺乏自顧能力，

他們仍然擔憂於離世後子女的照顧問題。這些家長表示，即

使他們可找到親友代為繼續照顧其有特殊需要的子女，他們

不想將全部財產直接交予親友或照顧者，而希望探討以信託

形式管理其財產，以確保他們在世時為其子女擬備的長遠照

顧計劃得以在其離世後持續執行。然而，一般的私人信託服

務的管理費高昂，家長擔心本來用作其子女的生活開支的財

產被管理費蠶食，以致大幅減少生活費或縮短照顧計劃的年

期。雖然社會福利署（社署）現時為個別有福利需要的人士

處理其社會保障及 /或其他來源的款項，以確保款項得以適當

運用；或就涉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的監護令提供支

援，但是這些服務只適用於特定的情況及處理有關兒童或人

士的基本生活費（詳情載於附件）。由於這些家長希望透過類

似私人信託服務的形式於其離世後為他們有特殊需要的子女

提供較高質素的生活，社署現時的服務不能符合他們的期望。 

 

3. 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於 2016 年 6 月成立了工作小

組，探討成立「特殊需要信託」的可行性。工作小組成員包

括有特殊需要人士的家長、康復界非政府機構代表、法律界、

財經界及學術界的專業人士、一名有自閉特色的人士，以及

相關政府部門的代表。  

 

4. 根據工作小組建議的初步框架，行政長官在 2017 年

《施政報告》宣佈，政府決定牽頭成立「特殊需要信託」，由

社署署長法團擔任受託人，以提供既可信賴、又可負擔的信

託服務，在家長離世後管理他們遺下的財產，按照他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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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定期向其子女的照顧者或機構發放款項，以確保他們的財

產用於繼續照顧其子女的長遠生活需要。  

 

 

初步框架  

 

5. 工作小組在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可行性研究後提出了

「特殊需要信託」的初步框架。建議的框架載於第 6 段至 11

段。  

 

法律框架  

 

6. 工作小組建議利用現有法律框架 (即《社會福利署署長

法團條例》 )，由社署署長法團擔任「特殊需要信託」的受託

人，理據如下：  

 

(a) 根據《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條例》，社署署長構成單一

法團，並以「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名稱永久延續；  

 

(b) 根據該條例，社署署長法團可以動用信託的資產進行

投資；及  

 

(c) 社署署長法團須按照《受託人條例》的規定履行法定

謹慎責任。換言之，法團有責任把信託的資金投放在

穩健的投資項目。  

 

7. 工作小組建議參與「特殊需要信託」服務的家長須透

過以下信託文件，確立與社署署長法團之間的信託關係及訂

明信託服務內容：  

 

(a) 信託契約：家長（委託人）須於在生時與社署簽訂信

託契約，訂明於離世後由社署署長法團（受託人）根

據信託契約的條款管理由委託人轉移至受託人的財

產，並將財產使用於照顧其有特殊需要的子女（受益

人 )；信託契約亦訂明受託人的權力及責任、收取的費

用、終止信託等各項安排等；及  

 

(b) 意向書及照顧計劃：委託人須在簽訂信託契約的同

時，附上意向書及受益人的照顧計劃，訂明日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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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年的照顧項目及開支；日後擔任其子女照顧者的

人或機構及照顧者／機構在執行照顧計劃的角色等事

宜。  

 

8. 委託人須訂立遺囑，並指明於離世後將資金轉移至「特

殊需要信託」的安排，並由遺囑執行人負責執行有關安排。  

 

財務管理  

 

9. 家長期望「特殊需要信託」以可負擔的收費水平提供

財產管理服務。因此，工作小組提出以下的資金管理模式：  

 

(a) 委託人安排在離世後將資金轉移到「特殊需要信託」； 

 

(b) 受託人匯聚不同信託戶口的資金作具經濟規模的投

資，從而減低個別戶口的管理成本；及  

 

(c) 受託人將投資的損益按比例分配予各信託戶口。  

 

10. 工作小組建議成立一個由政府代表、專業人士及服務

使用者等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制訂信託資金的管理及投資事

宜。  

 

服務模式  

 

11. 工作小組建議在社署成立「特殊需要信託」的專責辦

事處。擬議的服務模式包括以下四個步驟：  

 

委託人在世時  

 

步驟 (1) 成立信託  

(a) 受託人為委託人提供信託契約、意向書的範本；  

(b) 委託人須訂立遺囑，指示於離世後將遺下的資金轉移

到「特殊需要信託」戶口，並擬備照顧計劃及指定受

益人的照顧者或機構；及  

(c) 受託人與委託人確認受益人的照顧計劃，並簽訂信託

契約，開立信託戶口。  

 

委託人去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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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啟動戶口  

(a) 由委託人委任的遺囑執行人變賣委託人的資產，並將

資金轉移到「特殊需要信託」；及  

(b) 受託人收到有關資金，啟動信託戶口。  

 

步驟 (3) 管理戶口  

(a) 受託人匯聚個別信託戶口的資金作合併投資，投資損

益按比例存入個別戶口；  

(b) 受託人按信託契約內的指示，向委託人指定的照顧者

或機構發放款項；  

(c) 照顧者／機構執行為受益人擬備的照顧計劃；及  

(d) 受託人定期檢視照顧計劃的執行情況。  

 

步驟 (4) 終止戶口  

當出現以下情況，戶口會被終止：  

(a) 受益人去世：受託人根據信託契約的指示，處理戶口

的剩餘現金；  

(b) 戶口資金用完：受託人根據受益人的實際情況及需

要，轉介受益人至合適的福利服務；及  

(c) 其他原因 (如受益人移民海外 )。  

 

 

下一步工作  

 

12. 工作小組已在 2018 年第一季就上述初步建議框架諮

詢家長組織及其他相關人士及機構，下一步會繼續探討特殊

需要信託的執行細節。政府會在落實執行細節前繼續聽取持

份者的意見。  

 

13. 社署現正籌備成立「特殊需要信託」專責辦公室。視

乎籌備工作的進度，社署預計可以在 2018 年底或 2019 年初

推出有關服務。  

 

 

 

「特殊需要信託」可行性研究工作小組秘書處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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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社會福利署現時為有需要人士  

就財務管理及相關照顧事宜  

所提供的服務  

 

 

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戶口  

 

  現時，社會福利署署長可以根據《社會福利署署長法

團條例》，以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社署署長法團）名義為因

年齡、健康狀況或其他原因而沒有能力管理有關款項的個別

人士（指定人士）開立社署署長法團戶口，以協助他們管理

相關的款項（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緊急救援基金、暴

力及執法傷亡賠償、僱員補償等），以應付基本的生活需要（包

括宿舍／住宿服務費用、食物／衣服等日常支出、教育費、

受益人的零用錢，以及其他雜項開支）。  

 

2.  社署署長法團戶口的受益人包括：  

 

(a) 智障／精神紊亂／年老而不能處理其金錢，並且沒有

親友協助其處理金錢的人士；  

(b) 社署署長監護的兒童；及  

(c) 未成年人士（包括因該未成年人士的家長被認為不適

合管理該名未成年人的金錢；或獲得捐贈款項的未成

年人士，但捐贈者將捐款交由社署署長處理）。  

 

3.  在現行服務下，由於社署署長法團戶口的受益人均為

沒有親友協助其處理金錢的人士或其家長被認為不適合管理

該人士的金錢，而社署署長法團也沒有與其家長或捐款者簽

訂信託契約，因此社署的社工只會在確保款項的運用符合受

益人的最佳利益的前提下，為受益人支付上述基本生活所需

的費用，而不會如擬議中的「特殊需要信託」般為受益人執

行委託人預先擬備的長遠照顧計劃。此外，現時社署署長法

團戶口下各受益人的款項分開存放於個別銀行戶口，社署不

會匯聚不同戶口的資金作投資。截至2018年3月31日，社署正

處理6 403個社署署長法團戶口個案，當中約八成個案為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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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紊亂／老年人士。  

 

監護令  

 

4.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IVB 部，監護委員會可以為

年滿 18 歲，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作出監護令，為該人士

委任非官方監護人（如家人或朋友）或官方監護人（社署署

長），並授予獲委任的監護人若干特定權力。現時獲頒監護令

的對象大部分為中風／腦血管意外／血管性痴呆症及認知障

礙症人士，亦有少數個案涉及智障人士。  

 

5.  社署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IVB 部所訂明的法定職

能及因應個別個案的需要及情況，在申請監護令及執行監護

令的各階段擔當不同的角色，其中包括：  

 

(a) 提供支援及協助非官方監護人履行監護人的職

責；  

(b) 若非官方監護人因個人理由 (如患病或其他原因 )

未能履行其監護職能，則在該監護人未能履行監

護職能的期間內，及於該等職能可在監護委員會

覆核的規限下，代替該監護人執行有關的監護令； 

(c) 在沒有其他適合的人選能夠或願意出任為非官方

監護人的情況下擔任為官方監護人，並根據監護

令授予的權力 1，代表該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作出決定；及  

(d) 在有需要時向監護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或提出覆

核監護令的申請。  

 

                                                 
1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 59R(3)條，監護令可授予根據該條例第 IVB部獲委任的監

護人以下任何一項或多於一項的權力：  

 (1)  規定當事人居住在指定的地方；  

 (2)  將當事人送往或安排送往指定的地方，並可使用達致該目的所需的合理武

力；  

 (3)  規定當事人在指定的時間到指定的地方接受醫療或牙科治療、特別治療、

職業、教育或訓練；  

 (4)  在當事人無能力理解有關治療的一般性質及效果時，監護人有權代表當事

人同意接受該醫療或牙科治療；  

 (5)  容許任何註冊醫生、認可社會工作者或其他監護令指明的人士在有關當事

人居住的任何地方接觸該當事人；及  

 (6)  為當事人的供養或其他利益而代該人持有、收取或支付命令中指明的款項

（現時最高上限金額為每月港幣 1萬 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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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社署正監管 529 個監護令個案。  

 

6.  負責個案的社工會適時探訪當事人，並與其家人／照

顧者及有關持份者保持聯絡。在訂定當事人的福利計劃及替

其住宿或接受治療等個人事宜作重要決定時，社工會考慮各

方面的因素，並以當事人的福祉為最終的依歸。若當事人擁

有物業及／或較大額的資產；又或牽涉其他事務，例如申領

遺產承辦、尋求工傷或意外索償等，負責社工會按需要尋求

法律意見，以協助當事人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的相關部分

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處理該物業、財產及／或事

務，以保障當事人的最佳利益。  

 

 

其他服務  

 

7.  此外，社署轄下的個案服務單位 (如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醫務社會服務部等 )為有福利需要的人士提供福利服務、

輔導及支援，以協助他們應付所面對的問題及生活需要，並

為未能自理的人士提供適切的協助。若有需要的人士沒有家

人或適當人士照顧，社署的個案服務社工可根據個案的情況

及需要為當事人轉介院舍服務，以便他們獲得合適的照顧。  

 

 

 


